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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

ANDA

获得美国

FDA

上市许可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

药品国际市场的销售会因为海外法规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而受到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 于近日收到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 （以下简称

“FDA” ）的通知，公司向美国FDA提交的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简略新药申请（以下简称“ANDA” ）

已获得美国FDA的上市许可批准。 美国FDA对公司递交的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ANDA申报资料进行

了全面技术审评， 认定公司的产品与原研药品生物等效和疗效等效 （bioequivalent� and� therapeutically�

equivalent）。 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物名称：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

2、ANDA号：216355

3、剂型：注射剂

4、规格：100� mg/瓶

5、申请人：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6、生产企业：宁波双成药业有限公司

7、获批适应症：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作为微管抑制剂，用于治疗：

① 转移性乳腺癌， 治疗联合化疗失败的转移性乳腺癌或辅助化疗6�个月内复发的乳腺癌。 除非有临床禁

忌，否则预先治疗应该包括蒽环类药物；

② 非小细胞肺癌，紫杉醇与卡铂联合用于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的一线治疗，用于不适合根治性

手术或放射治疗的患者；

③ 胰腺癌，紫杉醇与吉西他滨联合用于胰腺转移性腺癌的一线治疗。

二、药品相关的其他情况

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是一种由白蛋白包裹紫杉醇形成的纳米微粒制剂。 紫杉醇与白蛋白结合制

成纳米微粒后，与其它紫杉醇药品相比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细胞毒性副作用显著降低，剂量增大，抗

肿瘤作用增强。 此外，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可在肿瘤中产生积蓄，定向释放至肿瘤细胞，具有靶向性，

进一步提高药物的疗效。

注射用紫杉醇 （白蛋白结合型） 原研药于2005年1月7日获美国FDA的上市批准， 商品名： 凯素

（Abraxane）。 目前美国原研产品还在专利保护期内，最晚专利期至2034年7月12日。 2022年3月，公司向美国

FDA递交了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ANDA�上市许可申请；2022年12月，公司已向原研上市许可持有人

和专利持有人发起专利挑战通知，详见2022年12月29日披露的《关于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ANDA发

起专利挑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99）；后续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因此公司的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

型）ANDA获批后即可在美国上市销售。

2022年 9月， 公司与Meitheal� Pharmaceuticals, � Inc.（以下简称 “Meitheal” ） 和Hong� Kong�

King-Friend� Industrial� Co.,� Ltd.（以下简称“HKF” ）签署《许可及供应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将研发和生产

的制剂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100mg/瓶)在美国地区内的独家许可授予Meitheal和HKF。 HKF需向公

司支付一定的一次性里程碑款项，总额为600万美元。 产品上市后，Meitheal向公司支付美国地区内产品销售产

生的利润分成。 详见2022年9月26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签署 〈许可及供应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075）。

三、对公司的影响

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属于高难度复杂制剂，美国FDA对该品种的审评要求高，GMP生产管理严

格，公司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ANDA获得美国FDA上市许可批准，标志着公司生产的注射用紫杉醇

（白蛋白结合型）在安全性和有效性上达到了原研水平，显示了公司研发和生产的国际水平，同时丰富了公司国

际销售的产品管线，进一步推进了公司国际化布局的进程，对提升公司产品的国际影响力和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本次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的获批，意味着该药品拥有美国合法销售资格。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已收到经销商的多个订单申请并实现了美国出口首次发货。 有利于提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为公司提供

新的利润增长点，有利于公司健康长远稳定的发展。

四、风险提示

药品国际市场的销售会因为海外法规政策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汇率波动等因素而受到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

者谨慎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双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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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行政楼办公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92,435,47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4.533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窦雅琪女士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现场出席5人，授权委托1人；公司董事长窦啟玲女士因个人原因未能现场出席，委托副

董事长窦雅琪女士代为出席本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26,645 99.4757 874,126 0.4542 134,700 0.0701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40,245 99.4828 872,826 0.4535 122,400 0.0637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43,545 99.4845 868,626 0.4513 123,300 0.0642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285,045 99.4021 989,926 0.5144 160,500 0.0835

5、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34,445 99.4798 870,426 0.4523 130,600 0.0679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33,845 99.4795 868,226 0.4511 133,400 0.069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申请2025年年度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44,945 99.4852 871,926 0.4531 118,600 0.0617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1,455,045 99.4905 865,826 0.4499 114,600 0.0596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

通股股东

185,457,636 100.00 0 0.00 0 0.00

持股 1% -5%普

通股股东

0 0.00 0 0.00 0 0.00

持股 1%以下普

通股股东

5,827,409 83.5131 989,926 14.1867 160,500 2.3002

其中: 市值50万

以下普通股股东

1,885,609 62.1076 989,926 32.6058 160,500 5.2866

市值50万以上普

通股股东

3,941,800 100.00 0 0.00 0 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3

《公司2024年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5,985,909 85.7846 868,626 12.4483 123,300 1.7671

4

《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5,827,409 83.5131 989,926 14.1867 160,500 2.3002

6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5,976,209 85.6456 868,226 12.4426 133,400 1.9118

7

《关于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申请2025年年度银行综合授

信额度的议案》

5,987,309 85.8046 871,926 12.4956 118,600 1.6998

8

《关 于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5,997,409 85.9494 865,826 12.4082 114,600 1.642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公告所有数值保留四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赵彦斌、亓杉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贵州益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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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龙漕路200弄乙字一号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8,562,44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3.63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葛永昌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

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刘华雯女士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684,830 98.0950 1,369,712 1.3896 507,900 0.5154

2.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669,230 98.0791 1,379,711 1.3998 513,501 0.5211

3.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616,430 98.0256 1,431,512 1.4523 514,500 0.5221

4.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553,930 97.9621 1,491,811 1.5135 516,701 0.5244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制定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477,930 97.8850 1,564,812 1.5876 519,700 0.5274

6.议案名称：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550,230 97.9584 1,578,611 1.6016 433,601 0.4400

7.议案名称：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763,330 98.1746 1,339,512 1.3590 459,600 0.4664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773,530 98.1849 1,331,111 1.3505 457,801 0.4646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538,290 97.4714 1,316,112 1.8717 461,900 0.6569

10.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74,500 80.4232 1,402,311 13.9672 563,201 5.6096

1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250,200 82.1732 1,329,612 13.2431 460,200 4.5837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747,230 98.1583 1,354,911 1.3746 460,301 0.4671

1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785,630 98.1972 1,319,612 1.3388 457,200 0.4640

1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融资与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747,630 98.1587 1,341,511 1.3610 473,301 0.4803

1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775,830 98.1873 1,325,912 1.3452 460,700 0.4675

1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701,130 98.1115 1,322,211 1.3414 539,101 0.5471

1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779,830 98.1913 1,322,812 1.3421 459,800 0.4666

1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重大事项决策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781,130 98.1927 1,319,111 1.3383 462,201 0.4690

19.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6,709,730 98.1202 1,324,212 1.3435 528,500 0.536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4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9,751,500 82.9208 1,491,811 12.6854 516,701 4.3938

5

关于确认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及制

定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9,675,500 82.2745 1,564,812 13.3062 519,700 4.4193

6

关于确认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

案

9,747,800 82.8893 1,578,611 13.4235 433,601 3.6872

8

关于公司2025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9,971,100 84.7881 1,331,111 11.3189 457,801 3.8930

9

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注销部分股票期权及回购注销

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8,262,000 82.2907 1,316,112 13.1086 461,900 4.6007

10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8,074,500 80.4232 1,402,311 13.9672 563,201 5.609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议案9-议案13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1-议案8、议案14-议案19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半数以上表决通过。

议案9-议案11为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议案4-6、议案8-10为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邬文昊、沈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返利网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2387

证券简称：维信诺 公告编号：

2025-054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6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

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2025年5月16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上午9:30-11:30和下

午13:00-15:00。

2、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东路1号院7号楼环洋大厦二层。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德强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投票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共计483人，代表股份569,178,743股，占上市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75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数2人，代表股份427,350,

097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59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1人，代表股份141,828,646股，占上

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154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80人，代表股份10,098,10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0人，代表股份10,098,108股，占上市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3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3、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1、《关于为全资孙公司开展融资租赁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66,978,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134％；反对2,096,500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683％；弃权10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897,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2118％；反对2,096,5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613％；弃权103,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269％。

此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王祺律师和姜楠律师出席、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律师认为：本

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为会议通知公告中列明的事项，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关于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维信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88591

证券简称：泰凌微 公告编号：

2025-021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

1%

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家大基金” )� 持有公司股份21,48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8.95%。

上述股东所持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 “IPO” ）

前取得的股份，且已于2024年8月26日起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1月17日，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因股东自身经营需要，国家大基金计划自减持

计划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之后的三个月内（即2025年2月17日-2025年5月16日）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4,800,000股，拟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00%。

公司于2025年5月16日收到国家大基金出具的告知函， 国家大基金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4,800,000股，上述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国家大基金现持有公司股份16,688,4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比例

为6.95%。

● 本次权益变动为国家大基金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所致，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

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

后，国家大基金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19,088,400股减少至16,688,400股，持股比例由公司总股本的7.95%变动

至6.95%，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持股数量 21,488,400股

持股比例 8.95%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1,488,4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减持数量 4,800,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2月17日～2025年5月16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4,800,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35.25～42.01元/股

减持总金额 184,560,057.16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2.0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2%

当前持股数量 16,688,400股

当前持股比例 6.95%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三、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信息及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景园北街2号52幢7层718室

企业类型及

经济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张新

主要股东的

姓名或名称

第一大股东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持有36.47%。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交

易

2025/5/7-2025/5/16 人民币普通股 2,400,000 1.00%

合计 2,400,000 1.00%

注：

1、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一致行动人。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3、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数量（股） 持股比例

国家大基

金

持有股份 19,088,400 7.95% 16,688,400 6.9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9,088,400 7.95% 16,688,400 6.95%

注：

1、以上所有表格中的比例为四舍五入并保留两位小数后的结果。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

的情况。

四、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国家大基金权益变动属于股份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国家大基金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7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5-00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

3、本次国家大基金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4、本次国家大基金权益变动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泰凌微电子（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证券代码：

003002

证券简称：壶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25-035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本公告中的百分比均保留四位小数，若各分项数值之和、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2、主持人：秦东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6日（星期五）14:30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东海湾大厦-8楼一号会议室

5、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6、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7、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0人，代表股份58,43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为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股本总数剔除回购专用账户的股份总数，下同）的29.345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股份58,258,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255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9人，代表股份17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1％。

2、中小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人，代表股份404,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9人，代表股份224,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28％。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9人，代表股份179,5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01％。

3、董事11人，出席11人；监事3人，出席3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管列席会议；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见

证律师列席会议，对会议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7％；反对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877％；反对24,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81％；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7％；反对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877％；反对24,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81％；弃权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2％。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7％；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877％；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1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7％；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877％；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2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9％；反对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8％；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639％；反对24,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81％；弃权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8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9％；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639％；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2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7％。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9％；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639％；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2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7％。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41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9％；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639％；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2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7％。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的相关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总数为22,720,0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35,69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3％；反对2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9,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8382％；反对24,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381％；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7％。

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的相关股东回避表决，回避表决总数为108,600股。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0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8％；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78,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7639％；反对24,7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2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7％。

表决结果：通过。

11、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8,392,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18％；反对4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7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0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909％；反对45,2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853％；弃权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7％。

表决结果：通过。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侯镇山、高远新

3、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7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大会规则》”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

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票结果均由相应的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

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

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

月25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zse.cn）等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公开发布了《山西壶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为“会议

通知” ），上述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

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16日在山西省长治市潞州区东海湾大厦8�楼一号会议室如期召开， 由公

司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网络投票日期为2025年5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6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交的股东授权委托书

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并经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60人，代表股份58,

43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453%。

除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对

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4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77%；反对24,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18%；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5%。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4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77%；反对24,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18%；弃权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5%。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4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77%；反对24,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413,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77%；反对24,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23%；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4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69%；反对24,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18%；弃权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14%。

6、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4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69%；反对24,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2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9%。

7、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4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69%；反对24,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2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9%。

8、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413,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69%；反对24,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2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9%。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5,693,3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03%；反对24,4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68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14%。

10、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 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304,4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568%；反对24,7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42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9%。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8,39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9218%；反对45,2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773%；弃权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009%。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与网络投票

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公司对上述议案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进行单独

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经查验，议案11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

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议案9、议案10涉及关

联交易事项，须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本次会议不存在涉

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公司发布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侯镇山 高远新

年 月 日


